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6－122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涉及矿业权信息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交易内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受让方”、“甲方”

或“兴业矿业”）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万贰仟壹佰元整（¥11,600.21 万元）收

购兴业矿业 1 号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兴业并购基金”或“乙方”）持有的

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矿业”）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收购涉及矿业权能够为公司的发展储备战略资源，丰富上

市公司产品结构，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投资的资金将全部以公司自有资金进行交

付，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 

3、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投资的事项已经过董事会审议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 

1、目标公司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可能存在

差异的风险，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可能存在差异的风险。 

2、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铅锌等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产业政策等风险。 

3、矿业权权属及其限制或者争议情况： 

本次收购事项涉及的矿业权为天通矿业合法取得并持有，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查

封、冻结、诉讼等权利限制或权利争议的情形。 

4、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 



 

 

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铅锌矿采矿权不涉及国家出资项目，故无需缴纳价款。 

5、矿产开采的生产条件是否具备、预期生产规模和达产时间 

天通矿业现拥有 3 万吨/年采矿许可证以及与之匹配的选矿厂；目前正在申请七一牧场

探矿权范围探明资源储量区域与已有的七一牧场采矿权整合申请探矿权转采矿权，转采区

外围保留探矿权，合并后采矿权面积 6.7506 平方千米，生产规模变更为 30 万吨/年。根据

技改和投产进度安排，天通矿业计划 2017 年开始矿山及选矿厂的改扩建，基建期两年，预

计 2018 年底扩建工程竣工投产。 

6、公司收购天通矿业后，采矿权、探矿权仍在天通矿业名下，不涉及矿权权属转移。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万贰仟壹佰元整（¥11,600.21 万元）收购兴

业并购基金持有的天通矿业 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兴业并购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一西藏鑫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鑫亚投资”）的合伙人李献来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佩、李佳为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业投资”）是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本身亦持有兴

业并购基金的基金份额，因此此次股权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定

以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万贰仟壹佰元整（¥11,600.21 万元）收购兴业并购基金

持有的天通矿业的 100%股权。本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与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业投资”)（代表兴业并购基金）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兴业并购基金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天通矿业股权的是兴业并购基金，兴业并购基金为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兴业矿业 1号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 

类别：私募股权投资型 

备案编码：S81809 

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的运作方式：存续期间原则上采取封闭运作 

兴业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出资额、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机构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 

比例 

1 兴业矿业 3,000 30% 

2 兴业投资 200 2% 

3 西藏鑫亚投资 4,000 40% 

4 深圳天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00 28% 

合计 10,000 100% 

基金管理人：兴业投资 

兴业并购基金除持有天通矿业 100%的股权外，不存在其他投资。 

兴业并购基金持有天通矿业 100%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者

权利；不存在涉及所持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程序。 

（二）兴业并购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情况 

1、兴业矿业：认购基金份额 3,000 万元 

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路北、天义路西兴

业集团办公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114802589Q 

法定代表人：吉兴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31,933,720 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6 年 8 月 23 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和化工产品销售(需前置审批许可的项目除外）；矿山机

械配件、轴承五金、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2、兴业投资：认购基金份额 200 万元 

兴业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500 号 607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86243483K 

法定代表人：于子桓 

注册资本：5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30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兴业投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3、西藏鑫亚投资：认购基金份额 4,000 万元 

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西藏鑫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 16 号（经开区孵化园区）办公楼

1110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MA6T18CK17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献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11 日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管理（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私募基金管理（不含公募基金；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类投资、担保业务；不得公

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鑫亚投资的合伙人李献来、李佩、李佳为兴业矿业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李献来是鑫亚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深圳天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基金份额 2,800 万元 

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深圳天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AC9E7D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勇） 

主体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11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

管理等业务）。 

深圳天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合伙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257971547433 

营业期限：自 2006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单富 

注册资本：人民币 4,6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铅、锌矿石的采选、加工与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出具的天衡

审字（2016）01977 号《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确认，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日，天通矿业总资产 3,892.57 万元，净资产 3,476.29

万元，2016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551.86 万元，利润总额-706.78 万元，净利润

-533.48 万元。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 

（二）交易标的的历史沿革 

天通矿业是由郭玉银、赤峰天通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其中郭玉银出资125万元人民币，占

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5%；赤峰天通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出资375万元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的比例为 75%。该出资已经呼伦贝尔万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呼

万验字（2006）第 164 号验资报告。 



 

 

2008年 4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天通矿业增加注册资本1100万元人民

币，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600 万元人民币。其中，郭玉银出资 125 万元人民

币，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7.81%；赤峰天通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出资 1475 万元人

民币，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92.19%。该增资已经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海信会计

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海信所验字（2008）61 号验资报告。 

2009 年 4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赤峰天通铁路建设有

限公司将其持有天通矿业 40%的股权转让给刘凤珍，20%的股权转让给李树杰，

20%的股权转让给李树华，12.19%的股权转让给李淑静；郭玉银将其持有天通矿

业 7.81%的股权转让给李淑静。此次股权转让后，天通矿业股权结构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刘凤珍 640.00 40.00% 

2 李树杰 320.00 20.00% 

3 李树华 320.00 20.00% 

4 李淑静 320.00 20.00% 

 合计 1,600.00 100.00% 

2012年 9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天通矿业增加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

币，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46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刘凤珍出资 1840 万元人民

币，占注册资本的 40%；李树杰出资 92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0%；李树

华出资92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0%；李淑静出资920万元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的 20%。 

2016 年 1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刘凤珍将其持有天通

矿业 40%的股权转让给李振水，李树华将其持有天通矿业 20%的股权转让给李振

水，李树杰将其持有天通矿业 20%的股权转让给李振水，李淑静将其持有天通

矿业 20%的股权转让给李振水。此次股权转让后，李振水持有天通矿业 100%的

股权。 

2016 年 6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李振水将其持有天通



 

 

矿业 100%的股权转让给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兴

业并购基金”）。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兴业矿业 1 号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

持有天通矿业 100%股权。 

（三）股东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天通矿业为兴业投资（代表兴业并购基金）100%持股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天通矿业成为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 

（四）主营业务情况（运营情况） 

天通矿业主要从事铅、锌矿石的采选、加工与销售。天通矿业自 2007 年开

采到评估基准日矿山共动用矿石量 22.84×104t；2014 年因采矿深度已达采矿许

可证核准开采边界；矿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较多，资金紧张等原因未进行生产。

2016 年 6 月，兴业投资接管后进行了必要的设备调试及检修，天通矿业已于 2016

年 9 月恢复生产。 

（五）财务情况 

天通矿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11 月 2015 年 

一、营业收入 5,518,605.08 0.00 

减：营业成本 4,369,694.14 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327,077.28 0.00 

销售费用 3,941.67 0.00 

管理费用 5,707,299.82 4,073,135.97 

财务费用 3,349.71 -11,603.84 

资产减值损失 -10,572,520.97 311,556.37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     



 

 

项目 2016 年 1-11 月 2015 年 

二、营业利润 5,679,763.43 -4,373,088.50 

加：营业外收入 0.00 93,744.00 

减：营业外支出 12,747,565.78 13,615.66 

三、利润总额 -7,067,802.35 -4,292,960.16 

减：所得税费用 -1,732,955.91 -1,057,135.62 

四、净利润 -5,334,846.44 -3,235,824.54 

（六）资产情况 

天通矿业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者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 

四、交易标的涉及矿业权的信息 

天通矿业拥有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铅锌矿采矿权（证号：

C1500002009123110050849）、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铅锌矿勘探探矿权（证

号：T15520080802013656）及陈巴尔虎旗哈吉铅锌矿勘探探矿权（证号：

T15120080702011383）。相关情况如下： 

1、采矿许可证 

天通矿业目前持有证号为 C1500002009123110050849 的《采矿许可证》，具

体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 

矿山名称： 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铅锌矿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 铅矿、锌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3 万吨/年 

矿区面积： 0.3013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叁年：自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 

开采深度： 由 862 米至 747 米标高，共有 8个拐点圈定 

2、探矿权证 

（1）天通矿业目前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与呼伦贝尔市国土资源局

于 2016 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证号为 T15520080802013656 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具体情况如下： 

探矿权人： 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探矿权人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杜家地乡东洼村 

勘查项目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铅锌矿勘探 

地理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 

图幅号： M50E014024,M50E013024 

勘查面积： 16.11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6 年 7 月 30 日至 2018 年 7 月 29 日 

勘查单位： 内蒙古物华天宝矿物资源有限公司 

勘查单位地址： 新城区王府花园二期 34 号楼 

 

（2）天通矿业目前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和呼伦贝尔市国土资源局

于2016年7月4日核发的证号为T15120080702011383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具体情况如下： 

探矿权人： 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探矿权人地址： 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 

勘查项目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哈吉铅锌矿勘探 

地理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 

图幅号： M51E014001 

勘查面积： 3.33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6 年 7 月 4 日至 2018 年 7 月 3 日 

勘查单位： 内蒙古物华天宝矿物资源有限公司 



 

 

勘查单位地址： 新城区王府花园二期 34 号楼 

（二）矿业权涉及的行业情况 

1、主要产品或者服务的用途 

天通矿业的主要产品是铅、锌精粉。 

铅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大量用来制造蓄电池，在制酸工业和冶金工业上用

铅板、铅管作衬里保护设备；电气工业中作电缆包皮和熔断保险丝。含锡、锑的

铅合金用作印刷活字，铅锡合金用于制造易熔铅焊条、铅板和镀铅锡薄钢板用于

建筑工业。铅的化合物可用作各种颜料，具有良好的保护着色，表面不浸蚀的能

力，还用在橡胶、玻璃、陶瓷工业，醋酸铅用于医药部门。铅能吸收放射线可用

于原子工业和 X—射线防护设施。 

蓄电池占居了金属铅 70%以上的消费量，是铅金属下游主要应用领域，随着

汽车、摩托车、电动车、3G 等电信产业、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持续增长，蓄电池

产业也被普遍看好。  

锌是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材料，目前，锌在有色金属的消费中仅次于铜和铝。

原生锌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有：金属锌、锌基合金、氧化锌，这些产品用途非常

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镀锌：用作防腐蚀的镀层（如镀锌板），广泛用于汽车、建筑、船舶、轻工

等行业，约占锌用量的 46%； 

制造铜合金材（如黄铜）：用于汽车制造和机械行业，约占锌用量的 15%； 

用于铸造锌合金：主要为压铸件，用于汽车、轻工等行业，约占锌用量的

15%； 

用于制造氧化锌：广泛用于橡胶、涂料、搪瓷、医药、印刷、纤维等工业，

约占锌用量的 11%； 

用于制造干电池：以锌饼、锌板形式出现，约占锌用量的 13%。 

2、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 



 

 

天通矿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主体采矿法为浅孔留矿采矿法，选矿采用“先

铅后锌优先浮选”工艺流程。 

3、主要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天通矿业每年根据生产能力，结合铅精矿、锌精矿的价格状况等各种因素制

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并按计划组织生产。 

（2）销售模式 

天通矿业铅、锌产品主要销售对象为资源贸易公司及金属冶炼企业。根据年

初制定的全年产品产量、品位情况，与客户签订当年供货框架协议并按约定发货

实现销售。 

（三）是否具备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的说明 

在完成本次股权收购后，兴业矿业将作为天通矿业的 100%控股股东直接参

与天通矿业的经营管理；公司已从事矿业开发多年，具备矿业勘探、开发利用所

需要的资质条件。 

铅锌矿行业不属于特许行业准入条件的特定矿种。 

（四）与矿业权有关的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1、历史权属情况 

（1）探矿权的取得 

探矿权首次设立于 2003 年 8 月 28 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授予赤峰天

通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铅锌矿普查”

探矿权。勘查许可证证号 1500000310465，有效期限至 2004 年 8 月 28 日。勘查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2004 年 8 月 28 日变更及延续登记，勘查许可证变更为 1500000420603，有



 

 

效期限至 2005 年 8 月 29 日。 

2005 年 7 月 27 日第 2 次变更及延续，勘查许可证变更为 1507000530056，

勘查面积 34.34km2，有效期限：2005 年 8 月 29 日至 2006 年 8 月 29 日。勘查单

位：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2、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2015 年 2 月 3 日，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了赤峰浩

原矿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矿区铅

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批准文号：内国土资储评字[2015]22 号）：

截止 2014 年 10 月 31 日，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矿区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

760.55×104t，Pb 金属量 219,299.58t，品位 2.88%，Zn 金属量 254,304.97t,

品位 3.34%，伴生银金属量 575,345.30kg，品位 75.65×10-6。2015 年 2 月 28

日该核实报告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进行了备案（内国土资储备字[2015]30

号）。 

3、具备矿产资源开发条件情况 

天通矿业矿区交通方便，矿区用水、用电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矿山矿体连续

稳定，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条件简单，采矿成本低。 

4、出让方出让矿业权权属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受让标的为天通矿业 100%股权，矿业权仍在天通矿业，不涉及矿业权

权属转移，无需履行前置行政审批手续，仅在股权转让完成后赴内蒙古自治区国

土资源厅进行备案即可。 

5、矿业权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 

天通矿业已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缴纳了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等。 

6、上市公司本次取得探矿权、采矿权等主要无形资产的权属需要履行的审

批程序 



 

 

公司受让标的为天通矿业 100%股权，矿业权仍在天通矿业，不涉及矿业权

权属转移，无需履行前置行政审批手续。  

7、矿业权未来的权属续期情况  

天通矿业目前持有的采矿权有效期限三年，自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暂不存在延期情况。 

（五）上市公司应当列表披露矿业权相关资产达到生产状态涉及的有关报批

事项 

1、项目立项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情况 

目前，天通矿业正在等待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文件，待取得环评批复后即可

向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申领面积为 6.7506 平方公里，30 万吨/年生产规模

的采矿许可证。 

2、环评验收报告、取水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证照获得相关环保部门批复

情况 

天通矿业目前拥有与采矿许可证相匹配的环评验收报告、取水许可证及排污

许可证。 

3、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获得安全生产部门批复情况 

天通矿业目前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1月13日核

发的（蒙）FM 安许证字（2014）003688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单位名称为“陈

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许可范围为“铅矿、锌矿地下开采”，有效期

为 2014 年 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 

天通矿业目前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1月13日核

发的（蒙）FM 安许证字（2014）003689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单位名称为“陈

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区”，许可范围为“铅矿、锌矿地下开采”，有

效期为 2014 年 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 



 

 

天通矿业目前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1月13日核

发的（蒙）FM 安许证字（2014）004718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单位名称为“陈

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许可范围为“尾矿库运行”，有效期为

2014 年 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 

4、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房产等证照获得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批复情况 

天通矿业于 2006 年 12 月 19 日取得“陈国用(2008)字第 032 号”土地使用权

证，面积：199,970.32 平方米；位置：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国营哈达图农牧

场；使用权类型：出让；登记用途：工业；使用年限：50 年，终止日期为 2056

年 12 月 18 日。 

5、生产许可证获得相关部门批复情况 

天通矿业目前持有证号为 C1500002009123110050849 的《采矿许可证》。 

6、矿业权相关资产达到生产状态所需其他涉及报批事项及获得相关部门批

复情况 

本次收购的天通矿业股权下属矿业权不涉及其他报批事项和相关部门批复

情况。 

（六）矿业权相关资产最近三年历史经营情况 

天通矿业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取得证号为 C1500002015013210137183 的《采

矿许可证》，天通矿业 2016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1.86 万元。2015 年、2014

年未实现营业收入。 

（七）与矿业权相关的风险 

1、无法获取相配套生产经营所需证照的行政审批风险 

天通矿业申领新的采矿权证后，配套还需获得按照采矿范围更新安全生产许

可证、排污许可证等，公司存在由于投入不足或安全、环保措施不到位而无法获

取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的行政审批风险，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2、扩建工程资金前期投入较大的风险  

扩建工程前期需投入大量资金，公司存在扩建工程资金前期投入较大的风

险。  

3、无法取得预期采矿规模的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约束 

天通矿业未来开采过程中，如果因开采地质环境技术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如

顶底板围岩的稳定性、矿体形态等)，进而影响采矿工程进度，存在无法达到采

矿规模的风险；同时，还存在矿山地质灾害(包括山洪泥石流、采空塌陷)等导致

无法达到预期采矿规模的自然条件约束风险。 

4、安全生产的风险 

由于矿产资源采掘行业的特点，公司并不能完全规避安全生产的风险。 

5、矿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风险 

由于铅锌属于国际大宗商品，国际经济环境对铅锌的价格具有重大影响，如

果未来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导致铅锌的价格下滑，将会使天通矿业未来的盈利能力

受到较大影响。 

6、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国家对矿业权实行有偿使用，企业在使用矿业权时需缴纳矿业权使用费、矿

业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如果国家对矿业权有

偿使用的税费标准发生变化，将对公司矿业权的实际收益产生较大影响。 

7、缺乏矿山经营管理方面专业人才的风险 

矿产资源采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地质、采矿、选矿、测绘、水文、

环境、机械、电气、建筑、经济、管理等多学科专业知识，虽然公司对矿山经营

管理积累了较多经验并培养了一批得力人才，但未来如果因薪酬等原因造成人才

流失，或公司人才培养的速度跟不上公司扩大的需要且无法及时招聘到足够的专



 

 

业人才，会给公司的日常经营带来风险。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兴业矿业 1号产

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 

（二）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

字（2016）第 1389 号《评估报告》，以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目标

股权的评估值为 11,600.21 万元。  

经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天通矿业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1,600.21 万元。 

（三）付款进度 

甲方在本协议签字盖章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

11,600.21 万元。 

（四）交割安排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当互相积极配合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应履行的交割手

续。双方同意并确认，在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甲方即取代乙方取得

该目标股权的全部权益。 

（五）乙方陈述、保证和承诺如下： 

1、目标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4,600 万元，乙方已经依法对目标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存



 

 

在任何虚假出资、出资不实等违反其作为公司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

为，乙方真实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 

2、乙方合法持有目标股权，且该目标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及

其他形式或性质的担保或权利负担，亦不存在任何争议，并免受第三者追索。 

3、在本协议签署后，乙方不就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转让、质押或其他权

利负担的设定事宜与任何第三方进行协商或签署任何文件，亦不得开展与本协议

的履行有冲突的任何行为。 

4、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财务报表和其它资料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地体现了目标公司的经营状况、债权债务（含或有负债）和其它义务。 

5、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要方面符合其应适用的会计政策和相关法

律的规定，公允地反映了相关期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6、除了财务报表中反映的债务之外，没有针对目标公司的其他任何债务（包

括或有债务）；目标公司没有作为其他债务的担保人、赔偿人或其他义务人的情

形；目标公司及其业务、资产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争议或其他纠

纷。 

7、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若目标公司出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发生的或有

负债导致目标公司损失的，由乙方向甲方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8、目标公司已取得其从事现时业务及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各项业务资质和

许可，生产经营业务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9、目标公司自设立以来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规范运作，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受到有

关主管机关行政处罚的潜在风险，对于目标公司因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发生的违

法违规行为而受到有关主管机关处罚的，则罚款金额由乙方以现金形式向目标公

司进行补偿。 



 

 

10、对目标公司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发生的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劳动纠

纷等导致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乙方承担，目标公司因前述赔偿责任而遭受的损失由

乙方以现金形式向目标公司进行补偿，补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目标公司直

接经济损失（罚金、违约金、赔偿金等）及甲方、目标公司为维护权益支付的律

师费、公证费等。 

11、目标公司所持有的矿业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本协议签署前，

目标公司就其持有的矿业权已经按照法律规定足额缴纳所有应当缴纳的费用，本

次交易完成后，如果目标公司被有权主管部门要求补缴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的相

关费用的，该等费用应由乙方承担，乙方同意以现金形式向目标公司全额补偿其

补缴的费用。 

12、乙方承诺，目标公司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以《评

估报告》中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明细为准，下同）均为目标公司通过自建方式取

得，不存在权属纠纷。本次资产转让完成后，如果由于该等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

在报批报建手续、权属方面的瑕疵导致甲方受到任何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上述

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被强制拆除、甲方被主管部门处罚、甲方与他人发生争议纠

纷等，乙方同意以现金形式向甲方全额补偿其遭受的全部损失。 

13、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对目标公司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股东权利、享

有相关资产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所有重要资

产的良好运作，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保证目标公司不会从事或开展任何

可能导致目标公司主要资产、股本结构、核心业务及负债、未分配利润、对外担

保义务等方面发生变化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实质性减损目标公司权益的行为。除正

常生产经营所需外，目标公司不得在知会甲方前，自行出售、出租、转让其任何

重大资产，也不得将任何资产和权益进行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或对外提供担保。

如果乙方或目标公司在相关重要方面未遵守或未满足其应依照本协议遵守或满

足的任何约定、条件或协议，乙方有义务在知悉该等行为或事件后尽快通知甲方，

并应以书面形式适当、及时地向甲方就目标公司自本协议签署后发生的、可能导

致本协议中相关的陈述和保证在重大方面不准确或不真实的事件发出书面通知。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

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 

2、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

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上述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但不得

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协议可能造成的

损失。在相关违约行为构成实质性违约而导致本协议项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守约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终止本协议并按照本协议约定主张赔偿责任。 

六、交易定价依据 

（一）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1、评估方法： 

（1）资产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是指以被评估

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

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2）采矿权评估方法 

依 据 《 中 国 矿 业 权 评 估 准 则 》 中 的 《 收 益 途 径 评 估 方 法 规 范

（CMVS12100-2008）》规定，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于详查及以上勘查阶段的探矿

权评估和赋存稳定的沉积型矿种的大中型矿床的普查探矿权评估、拟建、在建、

改扩建矿山的采矿权评估以及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条件的生产矿山采矿权

评估。 

鉴于评估对象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铅锌矿于评估基准日为改建矿山，矿

山经过历次勘查，已详细探明了矿山的地质条件和资源条件，核实报告已通过评

审并经备案，储量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有与拟扩建生产能力相适应的且经审查通



 

 

过的开发利用方案。项目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

可以预测或确定。因此，评估人员认为本项目资料基本齐全，基本达到采用折现

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故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矿业权评估中的折现现金流量法，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作为现金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径

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其计算

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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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 采矿权评估价值； 

CI  —— 年现金流入量； 

CO—— 年现金流出量； 

tCOCI )(  —— 年净现金流量； 

i  —— 折现率； 

t  —— 年序号（ nt ,,2,1  ）； 

n  —— 评估计算年限。 

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折现系数［1/(1+i)t］中 t的计算方式为：（1）

当评估基准日为年末时，下一年净现金流量折现到年初，如 2007 年 12 月 31 日

为基准日时，2008 年 t=1；（2）当评估基准日不为年末时，当年净现金流量折

现到评估基准日，如 2007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时，2007 年 t=3/12，2008 年时

t=1+3/12，依此推算。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 11月 30日，计算折现系数时，2016年 t＝1/12。 

2、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

字（2016）第 1389 号《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为基础进行

确定，能够公允地反映交易日标的股权的市场价值，天通矿业 100%股权的评估

值为 11,600.21 万元，双方一致同意该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11,600.21

万元。 



 

 

3、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天通矿业的资产账面价值 3,892.57 万元，评估价值

12,016.49 万元，评估增值 8,123.92 万元，增值率 208.70 %；负债账面价值 416.28

万元，评估价值 416.28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3,476.29 万元，

评估价值 11,600.21 万元，评估增值 8,123.92 万元，增值率 233.70 %。 

评估结果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886.34  1,134.73  248.39  28.02  

非流动资产 3,006.23  10,881.76  7,875.53  261.97  

其中：固定资产 536.73  767.68  230.95  43.03  

无形资产 1,813.88  9,458.46  7,644.58  421.45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5.62  655.62  0.00  0.00  

资产合计 3,892.57  12,016.49  8,123.92  208.70  

流动负债 416.28  416.28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416.28  416.28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476.29  11,600.21  8,123.92  233.70  

 

4、交易定价依据 

经协商，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收购的最终转让价款以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

为依据确定，公司拟以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万贰仟壹佰元整（¥11,600.21 万元）

收购天通矿业 100%股权。 

（二）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支出款项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七、交易标的的交付和过户时间安排 

双方同意，受让方应在协议签字盖章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八、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涉及采矿权能够为公司的发展储备战略资源，丰富上市公司产品结

构，消除潜在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投资的资金将全部以公司

自有资金进行交付，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 

十、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 

转让方保证依法拥有目标股权，并对目标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

证目标股权没有向任何第三者设置担保、质押或任何第三者权益。  

十一、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产生

同业竞争。 

十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本次收

购天通矿业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 

十三、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同意将《关于收购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2、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



 

 

具的标的资产的相关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经协商确定。公司本次交

易的方案、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是

公开、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及经

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无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

在偏见，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4、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

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收购是

公司经营战略的有效实施，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收购天通矿业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 

十四、备查文件目录 

1、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天通矿业相关证照；  

5、兴业矿业与兴业并购基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6、《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16]01977

号）； 

7、《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6]第 1389 号）；  

8、《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陈巴尔虎旗七一牧场北山铅锌矿采

矿权评估报告书》（天兴矿评字[2016]第 0031 号）。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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